参公及事业人员医疗费项目
2017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1、 基本情况
参公及事业人员医疗费项目是我会按财政要求编制参公及事业人员医疗费。
根据财政厅2017年《省财政厅关于批复2017年省直部门预算的通知》（鄂财预发〔2017〕3号）批复，2017年机关运行及物业管理经费项目预算为230万元。年初设定目标为：参公及事业人员医疗费。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决定》等规定，按照《省财政厅关于2018年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鄂财绩发〔2018〕5号）的要求，开展2017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本次绩效自评工作遵循科学规范、公正公开、分类管理和绩效相关原则，通过查阅工作案卷、集中座谈及调查问卷等方式，进行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对被评价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实施效果进行对比，从项目产出和效果两个方面进行自评。
三、综合评价结论
2017年，我会根据职能职责和上级领导的要求，结合我会参公及事业人员医疗费实际情况，较好地完成了项目年初设定目标。
四、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省财政厅关于批复2017年省直部门预算的通知》（鄂财预发〔2017〕3号）批复，2017年参公及事业人员医疗费项目预算230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17年参公及事业人员医疗费项目实际执行227.83万元，执行率99.06%。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省作协为规范财务管理工作，严格执行《湖北省省级党政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湖北省省级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湖北省省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等省级管理办法，并依据单位自身管理需要制定了《湖北省作协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流程》、《关于财务报销的补充规定》、《省作协医疗费管理办法》等相关财务制度，制度中对支出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对资金规范、安全运行，起到了较好的保障作用。
该项目实际支出与项目计划投入资金的用途相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是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不存在超标列支相关费用；做到了专款专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参公及事业人员医疗成本控制率年初设定指标值100%，根据参公及事业人员医疗费明细账及相关凭证显示，支出均经过审核，无公费医疗报销范围外的资金使用，已完成年初设定目标值。
5、 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参公及事业人员医疗经项目绩效指标的指标值已完成。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我会根据2017年绩效自评结果，对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梳理、报告、反馈并督促实施单位进行整改，根据绩效管理中发现的问题，相关处室及时将整改情况向我会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报告，并对预算管理和项目管理进行调整纠偏，进一步加强评价结果与项目资金安排的衔接，将工作落到实处。
（二）公开情况。
我会按照《省财政厅关于2018年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按时保质的在“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平台”完成报送工作，并将开展绩效评价的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及自评表、项目支出的绩效自评报告及自评表在省作协网站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众公开。
七、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建议。
（一）工作经验
我会收到财政厅绩效处《省财政厅关于2018年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鄂财绩发〔2018〕5号）文件后，我会领导高度重视，成立绩效工作小组，并根据省财政厅文件下发了《省作协关于开展2018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迅速组织相关人员学习文件精神，要求业务处室与办公室绩效工作小组对接，组织开展绩效自评相关工作。
在绩效评价工作中，我们对项目预算和绩效目标，进行了全面梳理，并通过相关佐证材料认真核实预算执行和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对设置不合理、指向不明确、指标值不易获取的指标予以调整或弃用，同时提炼出与项目紧密相联且能反映项目产出和效果的指标予以新增。
（2） 问题及建议
1.存在问题
(1)个性化指标设置难度较大
省财政厅支出评价对象涉及行业多，项目之间差异性大，目前虽然已经发布共性指标，但真正能体现项目效果的个性指标，由于设置难度较大，还不能完全满足目前工作开展需要。
(2) 部分业务人员对绩效管理认识不到位 
部分业务人员对预算绩效管理认识不够到位、理解不够充分，对预算绩效管理业务不够了解、不够熟悉，对工作重点把握不够到位，由此造成绩效评价工作还未摆脱财务考评或竣工验收的影响。
2.建议
(1)加强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一是汇总梳理以前年度制定的指标，将符合当前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和我会工作特点的个性指标汇编成库；二是组织相关人员走出去搜集整理先进外省（市）制定出台的指标，进一步充实完善个性指标库；三是建立指标更新机制，将以后年度新制定的指标及时纳入指标库，做到随时更新、完善。
(2) 积极运用绩效评价结果
建立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与整改、激励与问责制度，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和运用机制，将绩效结果向各处室公布，进一步增强各处室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将评价结果作为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将一些绩效评价结果不好的项目取消，对执行不力的处室的预算要进行相应削减，切实发挥绩效评价工作的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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